
瓦 房 店 市 人 民 政 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瓦政行复决〔2021〕13号
申请人：吕宏亮,性别：男，1983年3月25日生。

住址：辽宁省瓦房店市和平街一段45号1-3-1。

被申请人：瓦房店市公安局。

住所地：瓦房店市西长春路一段七号。

法定代表人：刘俊峰，系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王长海，系该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王静，系该局工作人员。
第三人：吴鹏，性别：男，1972年8月24日出生。

住址：瓦房店市大宽街二段92号1-6-3。
申请人因不服被申请人2021年8月27日作出的大公瓦(治)不罚决字〔2021〕8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于2021年10月21日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依法已予受理。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撤销大公瓦(治)不罚决字〔2021〕8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责令被申请人限期对本案第三人吴鹏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申请人称：2021年6月28日上午，申请人母亲与第三人吴鹏及其妻安娜在瓦房店市政务服务中心办理房屋过户。吴鹏夫妻作为出卖方，在已签订房屋买卖协议，并收取20万定金的情况下，欲毁约并拒绝支付协议约定违约金，遭到申请人母亲拒绝。因此在办理过户过程中第三人吴鹏妻子安娜持续污言秽语侮辱谩骂申请人母亲，直至办理结束仍未停止。申请人言语制止无用，遂与安娜发生肢体冲突，第三人吴鹏随即动手殴打申请人头面部，申请人当即倒地。

申请人认为第三人吴鹏用手击打申请人吕宏亮头面部，是确有发生且已查明的案件事实，其行为已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之规定，且吴鹏夫妻二人殴打申请人一人。被申请人以“吴鹏的违法事实不能成立”为依据不予行政处罚明显违反法律规定。故申请人提出复议申请，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被申请人称：一、被申请人作出大公瓦(治)不罚决字〔2021〕8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该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2021年6月28日10 时许，在瓦房店市政务服务中心门前吴鹏见其妻子安娜被吕宏亮殴打，遂上前用手击打吕宏亮面部。经调查，吴鹏的违法事实不成立。以上事实有:本人陈述、证人证言等证据证实。因此被申请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五条第二项之规定，对吴鹏作出不予处罚决定。

二.被申请人作出的大公瓦(治)不罚决字〔2021〕8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适用法律正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五条规定:治安案件调查结束后，公安机关应当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以下处理: (二)依法不予处罚的，或者违法事实不能成立的，作出不予处罚决定;

本案中，根据公安机关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问题的解释(二)中规定:为了免受正在进行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侵害而采取的制止违法侵害行为，不属于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本案中，吴鹏看到其妻子被吕宏亮殴打，遂上前用手击打吕宏亮面部，属于上述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故而违法事实不能成立。因此，公安机关依据上述法律规定作出不予行政处罚决定。

三、被申请人作出的大公瓦(治)不罚决字〔2021〕8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已履行了法律规定的全部程序。

被申请人在接到报警后及时出警并开展调查取证工作，依照法定程序依法受理了该行政案件。在执法主体上以及执法地点、执法手段上不存在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形，我局对该案依法依规行使职权，并对行为人依法作出正确决定。因此，我局对吴鹏作出不予处罚决定程序合法。

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正当，量罚得当。综上所述，申请人吕宏亮提出的复议请求，缺乏有力的事实和充分的法律依据，为此，被申请人请求瓦房店市政府驳回申请人复议请求。

第三人未作答复。
经审理查明：2021年6月28日上午10时许，瓦房店市政务服务中心门前，申请人吕宏亮与第三人吴鹏的妻子安娜二人因办理房屋过户等问题发生争吵，申请人吕宏亮先动手殴打安娜，用手直接击打安娜脖颈、头面部等身体部位，安娜反击。第三人吴鹏为阻止吕宏亮继续殴打安娜，上前用手推搡吕宏亮，击打申请人吕宏亮头面部。从现场监控视频可见，吴鹏动作较明显体现为阻拦性质，未有激烈攻击性。后安娜左眼部位流血，倒地不起，吕宏亮停止殴打行为，吴鹏报警。事件造成第三人吴鹏及其妻安娜轻微伤。被申请人通过调查核实，询问当事人、证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五条第二项之规定，对第三人吴鹏作出不予处罚决定。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当事人询问笔录、证人证言、监控视频等。
本机关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一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决定；其中警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可以由公安派出所决定。”本案中，被申请人具有对违反治安管理的个人或组织依法实施行政处罚的法定职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殴打他人的，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但根据《公安机关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之规定:“为了免受正在进行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侵害而采取的制止违法侵害行为，不属于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
本案中，申请人与第三人妻子安娜因琐事发生争执继而引发肢体冲突，申请人吕宏亮先动手殴打安娜，直接攻击第三人妻子脖颈、头部等重要部位，双方力量悬殊，情势较为危急。第三人吴鹏为维护妻子安娜，阻止申请人继续殴打安娜头面部，以致造成严重身体伤害而参与到肢体冲突中对申请人进行阻拦。从现场视频可见，第三人吴鹏虽然有推搡吕宏亮、用手击打吕宏亮头面部等行为，但其动作未见激烈攻击性，以阻拦维护为主，意在阻止吕宏亮继续殴打妻子，且未造成严重后果，在吕宏亮停手后亦未有任何损害他人身体健康的行为。应将其行为认定为上文所述“为了免受正在进行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侵害而采取的制止违法侵害行为”，不属于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违法事实不能成立。故被申请人认定第三人违法事实不能成立，并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五之条规定对第三人作出不予处罚决定并无不妥。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决定如下：
维持大公瓦(治)不罚决字〔2021〕8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

申请人或第三人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1年1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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